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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级中心字〔2023〕1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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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研究所工艺体系建设，优化研究所重大项目z.b.布局，为合理购置大型工艺z.b.提供决策依据，根据《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科发计字〔2009〕22号）、《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大型工艺z.b.规划及共享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所级中心〔2020〕78号）及《西安光机所工艺管理制度》（Q/XG SC G0 001～045）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中的大型工艺z.b.是指：工艺科研及工艺活动当中，由单台仪器设备以及由多台设备集成形成的科研条件平台，价值50万以上。适用范围是使用中国科学院支持经费及研究所自筹经费购置或自研的大型工艺z.b.，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大型工艺z.b.规划及共享管理委员会管理办法》中涉及的工艺z.b.。
第三条  大型工艺z.b.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依据研究所“十四五”的发展z.l.和主要学科布局，履行审议、评定和管理监督职责，为工艺z.b.的技术论证（技术参数、场地厂房、设施规划及平台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保证研究所工艺z.b.发挥效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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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 根据研究所“十四五”发展z.l.和主要学科布局，对研究所工艺支撑平台建设、工艺z.b.建设提供技术咨询意见；
(二) 评议研究所工艺z.b.及平台的工艺统筹规划及工艺布局、设施配套及论证；
(三) 对研究所工艺z.b.及平台的使用效能等进行评估；
(四) 认真贯彻执行研究所的工艺工作方针政策和制度，推进研究所工艺技术进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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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委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 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
(二) 在光机电软技术、z.b.开发管理、技安环保控制、工程建设规划等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三) 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在科研及项目管理方面有较突出的贡献;
(四) 从事光学、机械、电子学、算法软件等行业技术研究或管理、标准法规或质量等工作十年(含十年)以上。
第六条   委员会设主任一名，任期至本届领导班子届满。设秘书两名，由工艺技术中心主任和所级中心主任担任。
第七条  委员会的常设联系部门为工艺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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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委员会委员应熟知并遵守国家和西安光机所有关工艺技术和管理的各项政策和规章制度，并能够履行各项职责，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管理办法，不得泄漏委员会会议讨论内容及委员的个人意见。
第九条  委员会会议是委员会议事、提供咨询意见的主要形式，秘书代委员会主任召集。如遇重大问题，可召开委员会扩大会议，特邀参会人员由委员会主任确定，增选人员仅提供专业意见，不参与投票。
第十条  委员会会议审定的内容主要为：工艺可行性方案（或纳入可研报告的工艺方案）。
第十一条  委员会提供意见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在重要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除特殊情况外，应暂缓做出决定，择机开会再议。
第十二条  委员会对重大议题进行表决时，委员会议须有3/4以上的成员出席方可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成员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三条  委员会委员因故不能参会的，可由委员推荐人选，代表其行使议事权，形成的意见建议必须由委员签署；若无推荐人选，则视为放弃议事权。
第十四条  委员会会议需进行记录，形成专家意见和评审结论，经各位委员审阅签字后，结果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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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委员会管理办法由所级中心负责修订，经委员会审议后由委员会主任批准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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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必须遵守研究所保密及科研诚信相关管理制度要求。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如有同上级相关规定相悖时，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所级中心负责解释。


